
 
 

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 
 

中证鹏元公告【2023】348 号 

 

中证鹏元关于关注聊城市安泰城乡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

被列入被执行人及涉诉等事项的公告 

 

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证鹏元”）对聊

城市安泰城乡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聊城安泰”或“公

司”）及其发行的下述债券开展评级： 

债券简称 
上一次评级

时间 

上一次评级结果 

主体等级 债项等级 评级展望 

21安泰专项债/21 安泰债 2023-6-26 AA AA+ 稳定 

近期，中证鹏元关注到： 

（1）根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结果，截至 2023年 8月 3日，

公司存在 1笔被执行记录，执行金额 4,000.00万元，具体情况如下。 

执行法院 立案时间 案号 
执行标的

（万元） 

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 2023-7-20 
(2023)鲁 1502执

4044号 
4,000.00 

上述案件系借款纠纷，申请执行人为山东聊城市邦成建设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邦成建设”）。根据公司提供的执行和解协议，邦成

建设与公司达成和解，并调整了还款计划。根据公司提供的聊城市东

昌府区人民法院 2023 年 8 月 1 日出具的执行裁定书，聊城市东昌府

区人民法院裁定终结(2023)鲁 1502执 4044号案件的执行。 

（2）根据公开资料查询，目前公司作为被告涉及一笔融资租赁

合同纠纷，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。 



 
 

开庭时间 受理法院 案号 原告 被告 

2023年 8月

24日 

天津市天津自

由贸易试验区

人民法院 

- 

新力德润（天

津）融资租赁

有限公司 

聊城市安泰城乡投资开

发有限责任公司、聊城东

安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

限公司、聊城金安新能源

热力运营有限公司 

根据公司提供的保证合同（编号：德润津法保合字（2022）第

0002-1 号），该笔融资租赁借款债务人为聊城东安国有资本运营集

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聊城东安”）下属子公司聊城金安新能源热

力运营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金安新能源”），保证人为公司，担保

金额为 3,395.10万元，担保期限为 2022年 5月 10日至 2025年 5月

10 日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，未设置反担保措施。根据公司提

供的调解协议书，原告就德润津融租合字（2022）第 0002 号融资租

赁合同纠纷一案剩余债权的清偿与被告现达成协议，被告金安新能源

应在 2025 年 5 月 10 日前按约定期限支付剩余全部租金 2,282.74 万

元。聊城东安及公司对金安新能源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。 

（3）2023 年 7 月 21 日，公众号“政信圈里人”发文《有 5000

余年的历史文化名城的聊城城投实质性违约！》称，有投资者反馈，

其认购的“山东聊城市民安 1 号债权合同存证”定融项目于 2023 年

6 月 23 日到期，到期后经协商续期 3 个月（第一个月内支付本金的

30%和正常到期的利息；第二个月内支付本金的 30%；第三个月内支

付本金的 40%，延期利息待定融项目兑付完后统一核算兑付），但截

至 2023年 7月 21日尚未兑付到账。另据该公众号介绍，定融项目由

公司提供无限连带责任担保。中证鹏元已就上述事项向公司求证，根

据聊城市民安控股建设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聊城民安”）出具的情

况说明，聊城民安已与投资者充分沟通。 

中证鹏元注意到，截至 2022年末，公司短期债务余额合计 42.13



 
 

亿元，货币资金 12.74亿元，货币资金对短期债务覆盖程度较低，短

期偿债压力较大。此外，近年公司对外拆借资金和对外担保规模较大，

截至 2022 年末，公司应收失信被执行人聊城民安融富置业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民安融富”）借款 10.74亿元，账龄长且未计提坏账准

备，存在较大的回收风险，加大了公司资金周转压力；公司对外担保

金额合计 13.33亿元，均未设置反担保措施，其中对聊城东安的担保

金额 6.73亿元，对民营企业及个人担保金额合计 3.01亿元，存在较

大的代偿风险。 

中证鹏元将密切关注公司上述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，并持续跟踪

以上事项对公司主体信用等级、评级展望、“21安泰专项债/21安泰

债”信用等级可能产生的影响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 

二〇二三年八月十一日 


		2023-08-11T14:36:05+0800


		2023-08-11T14:36:11+0800


		2023-08-11T14:36:11+0800


		2023-08-11T14:36:11+0800




